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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司发〔2022〕32 号

关于印发《南昌市“监察+仲裁+工会+法援”
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司法局、开发区（管理局）司法行政部门，各县区（开

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湾里管理局人社办，各县（区）

总工会：

经研究，现将《南昌市“监察+仲裁+工会+法援”劳动者维

权联动对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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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监察+仲裁+工会+法援”

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发

挥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法律援助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

统筹协调优势，根据《关于开展“监察+仲裁+工会+法援”劳动

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的通知》（赣司发〔2022〕15 号）的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南昌市开展“监察+仲裁+工会+法援”劳动

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劳动关系

协商协调机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

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通过建立“监

察+仲裁+工会+法援”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机制，整合多方资源，

推动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法律援助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中

的有效衔接、优势互补、相互支持、协作配合，提高为劳动者维

权的整体水平和工作效率，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及时有效防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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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南昌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工作原则

（一）整合资源，协同联动。树立全局观念，统筹行政资源、

法律服务资源和社会资源，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整体协调，

加快形成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点联动、系统完备的劳动者维

权联动工作新格局。

（二）高效畅通，提升效能。深入推动劳动监察、劳动仲裁、

工会、法律援助力量联合、数据联通、社会联治，提高服务质效，

建立快速受理的机制，帮助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指导企业依法

用工，防控劳动用工风险，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三）以民为本，服务大局。把体现劳动者利益、反映劳动

者诉求、维护劳动者权益、增进劳动者福祉贯穿联动工作全过程，

努力实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相统一，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化解多方利益矛盾，保持企业生产稳定，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

三、工作任务和措施

（一）设立联动维权服务窗口

2023 年 6 月底前，在全市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或者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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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镇（园区、开发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职工服务中心、工会“三师一室”维权平台设立“劳

动者联动维权服务窗口”，安排熟悉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政策的专

业律师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争议案件的接待、受理以及政策、法律

咨询等服务。（责任单位：南昌市司法局、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南昌市总工会）

（二）加强案前案中配合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主动监察和受理查处劳动者举报投诉

过程中，或者发现已经立案的劳动监察案件中投诉事项需要通过

劳动仲裁或诉讼处理的；劳动仲裁机构收到劳动者的仲裁申请

时，发现劳动者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且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在征得

劳动者同意后，引导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职工

服务中心、工会“三师一室”维权平台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可

以利用自身资源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可以引导当事人向法

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日审查相关机构或

平台转来的法律援助申请，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并将审查结

果等情况通知相关机构或平台。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时，需要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劳动仲裁机构、工会给予帮助时，

相关部门应给子支持帮助，按规定及时立案、办理。（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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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司法局、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昌市总工会）

（三）做好调解沟通协作

充分发挥多元调解机制优势，让更多的劳动者主动、愿意通

过调解解决矛盾纠纷，争取使大部分纠纷在立案程序前得以分流

调解，从源头上减少案件增量，不断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人

事关系。法律援助机构应积极参与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或者工

会组织的劳动争议案件调解工作，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条件

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代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沟通协调，做好

稳定当事人情绪、解答相关法律咨询等工作，促使双方快速达成

一致意向。对通过联动维权机制依法调解达成的劳动争议调解协

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工会应充分发挥“法院＋工会”诉

调对接机制作用，积极协助当事人提交法院进入司法确认程序；

当事人申请仲裁审查确认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协助当事人提交劳

动仲裁机构进入仲裁审查确认程序，劳动仲裁机构应及时予以审

查确认。（责任单位：南昌市司法局、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南昌市总工会）

（四）强化调查取证协作

法律援助机构、工会“三师一室”维权平台在接待劳动者咨

询和实施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信息获取难、证据调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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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寻求协助，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通

知用人单位、项目负责人等相关责任人员说明情况，调取和复制

相关证据材料；发现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的，可以引导劳动者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或者及时向

劳动障监察机构通报、移交案件线索，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及时

将相关情况反馈相关机构或平台。对于进入仲裁程序案件，劳动

者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劳动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劳动

者的申请依法主动予以收集。（责任单位：南昌市司法局、南昌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昌市总工会）

（五）实现调裁诉无缝衔接

对用人单位不同意协商和协商未果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应

及时转入后续立案调查处理程序。需要申请劳动仲裁的，劳动仲

裁机构应全程优先处理，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当天申请，当天立

案，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将仲裁庭组成人员、答辩、举证、开庭等

事项一次性通知当事人。需要提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法律援

助人员应及时跟进，为申请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支持起诉等

服务；对同时涉及拖欠工资和其他仲裁请求的案件，可以引导劳

动者就工资请求先行调解，依法发挥仲裁终局裁决、先行裁决、

先予执行等制度效能。（责任单位：南昌市司法局、南昌市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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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机制保障

（一）建立组织协调机制

南昌市司法局、南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南昌市总工会

相关部门联合成立南昌市“监察＋仲裁＋工会＋法援”劳动者维

权联动对接工作协调机构，负责工作的统筹协调。各单位挑选法

律知识丰富、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作为专门联络人，负责联络协

调、工作衔接配合等工作。

（二）建立常态运行机制

1.实行协调会商制度。对重点案件、重点问题、重大隐患矛

盾，及其他需要及时研究协调处理的问题，由提出问题的单位提

请召集专题协调会，协商制定具体化解方案，提高破解难题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2.注重日常沟通联络。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与司法机关的直接

对接，开展日常联络和沟通协调，适时研商工作中遇到的具体情

况和问题，提高为劳动者维权提供服务的能力，推进工作落实。

（三）建立督导落实机制

三方协调会议对研究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制作会议备忘

录或会议纪要，并抄送有关单位。有关部门要及时研究落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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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确保相关工作无缝对接、落实到位。对分

管不负责、归口不办理、拖拉搪塞导致出现问题的，要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保障

各联动单位要高度重视，凝聚共识，把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

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沟通协调，按

照通知要求推动贯彻落实；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创新举措，及

时总结经验，探索新时代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规律，共同研

究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落

地见效。

（二）强化沟通协作，及时督促指导

各联动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意识、合作意识、

服务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对受理的劳动

争议案件，可以商请其他部门共同做好相关工作，做到多方联动、

信息共享，发挥各方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联系会

议，共同研究劳动者维权案件处理情况及难点热点问题、研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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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加强恶意欠薪、群体性、重大案件的及时沟通联系、通

报反馈和应急处理，实现信息互通、优势互补。

（三）做好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

各联动单位要加强对开展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及活动

的宣传，提升工作知晓度。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和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广泛宣传全市推进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

工作的做法和成效，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问题靠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四）压紧压实责任，抓好工作落实

各联动单位相关领导要亲自安排部署任务，亲自调度会议，

明确专班专人，层层压实责任，分解细化任务，确保联动工作有

力有序开展。各县（区）司法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和总工会应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本通知，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落实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工作。

附件：联络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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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信息表

单位
经办部门

（科室）

经办部

门（科

室）负责

人

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 联络员 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

南昌市人社局
劳动保障监察

支队
案审考核科 万堃 83807308 13979138889 熊弯 83807308 13807056412

南昌市人社局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立案庭 罗北平 83802500 13479188088 罗北平 83802500 13479188088

南昌市总工会 权益维护部 章毅 83868130 13970875989 章毅 83868130 13970875989

南昌市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
务管理科

熊剑 86819927 18279122015 万赛珍 83986184 18079111898


